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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1年 3月 1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9樓中央區 901會議室 

主席：許副局長敏娟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陳瓊瑤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為落實性別平等觀念，市府於 100年 5月 13日府授婦幼字第 10036183600號函

頒「臺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總計畫（100-103年）」將

本局列為第一階段試辦機關，本局依總計畫組成「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擬訂臺

北市政府民政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0-103年）， 100年 7月 4日召開

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100年 7月 21日以北市民人口字第 10032227200

號函頒上開實施計畫，並依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8屆第 2次性別主流化

專案小組會議報告案 2決議事項，增設 2名性別議題聯絡人。上次會議主席裁

示事項列管表執行情形整理如附表。 
 

發言及回應紀要： 

主席：今年孔廟春季祭典，第 1次有女性禮生參與，且廣為各大媒體報導，請

宗教禮俗科提供相關執行成果予人口科列入年度執行成效。 

劉委員宏信：有關推動措施執行情形一覽表內各項指標、表格等執行成果，請

先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給委員審閱，俾利會議時適時提供建議。 

劉委員宏信：有關推動措施執行情形一覽表「三、性別影響評估」部分，提及

「本局非為試填市法規性別影響評估表之局處，將依委員審查檢視試填

局處情形參酌試填。」無法明確知悉民政局是否應試填，可否說明？ 

游委員竹萍：按依女委會第 7屆第 4、5次大會及第 8屆第 1次大會決議事項辦

理，並於性別主流化專案小組決議，請社會局、都發局、教育局、原民

會、環保局及消防局擔任「臺北市政府市法規訂（修）案性別影響評估

表」試辦單位。文字部分會議後再修正以資明確。 

林委員繼斌：有關性別意識培力訓練部分是由人事室主辦，本室已依規定辦理

性別議題相關課程之訓練。至於主秘級以上主管參與性別主流化進階訓

練部分，100年度部分本局業依規定排定江主任秘書至公訓處受訓課程，

惟受訓當時因江主秘另有要公不克參訓，本室已另和公訓處聯繫，預定

市議會本會期結束後儘速安排，並協助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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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宏信：有關 101年度性別培力課程規劃部分，按會議資料（性別主流化

基礎及進階課程內容分類表）並未將「性別空間」課程納入，如性別廁

所空間的規劃就很值得討論，建議可增列「性別空間」課程。 

林委員繼斌：各位委員手上之性別主流化基礎及進階課程內容分類表，是由本

府核定下來的，分基礎與進階 2課程，原則上今年度會依規定按基礎課

程與進階課程內容擇一項次排定訓練，有關劉委員建議新增「性別空間」

課程是另外安排或適時排入，因今日討論事項與本部分有關，屆時請各

位委員再提供卓見。 

游委員竹萍：有關 101年度性別培力課程部分，建議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仍

請人事室依府核定版課程內容擇一項目辦理，至於劉委員建議開設「性

別空間」課程，則由人口政策科安排開課；另函建議本府女權會將「性

別空間」議題列入訓練課程。 

主席裁示：有關增列「性別空間」課程乙節，請向本府女權會提出建議。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局 101年度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規劃方向，提請討論。 

說明：為增進本局暨所屬機關同仁性別平權相關知能，消除場域中之性別歧視，

以及營造性別平等之工作環境，本局 100年度擬訂「性別主流化專題講

座」實施計畫，分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每次 3小時，基礎課程講題為

習俗文化與性別平等（反性別暴力政策），進階課程講題為亞當開始照鏡

子-男性如何參與性別平等，有關 101年度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規劃方

向，提會討論。 
發言及回應紀要： 

林委員繼斌：有關本局 101年度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規劃，基礎課程部分，預

定排定「性別意識培力-婚姻與家庭」課程；進階課程部分，預定排定「性

別影響評估」課程。其中基礎課程預計於 101年 4月開辦，進階課程預

計 101年 6月開辦，另外增辦「性別平權」課程。 

劉委員宏信：建議課程安排時可多方向思考，目前不同的宗教對於性別議題已

出現不同的反思，而民政局又主責宗教業務，若辦理相關課程時，建議

可將宗教信仰部分納入課程。 

主席裁示：請宗教禮俗科辦理宗教論壇時將宗教與性別部分納入參考。另外，

今年度基礎和進階課程請以「婚姻與家庭」和「性別影響評估」優先辦

理，其他課程內容，每年再挑選辦理。另外各科室可將科室內有關性別、

平權成果提供人口政策科彙整。 

 
肆、臨時動議（無） 

游委員竹萍（補充）：有關上次會議委員提及增加新移民多元文化推廣部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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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已協調殯葬處，邀請 20位越南籍新移民成立殯葬志工隊，於 101年 3

月 31日、4月 1日及 4月 4日清明節當日在殯儀館協助服務，提升新移

民社會參與，並推廣多元文化。 

 

伍、散會:上午 10時 
 


